
1 
 

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非第三級疫情警戒期間 
公共工程展延工期或停工處理方式 

一、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非第三級疫情警戒期間

疫情影響，使工地出工人數減少造成工率降低而影響工進，惟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(以下簡稱工程會)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

18 日提供之第三級疫情警戒期間處理方式無法直接適用，考量

工地實務運作已有工地預計出工人數及無法出工人數等相關資

料，爰提供本處理方式供機關參考，並本權責核實辦理。 

二、適用期間:   

自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27 日 COVID-19 疫情警戒標準調降至第

二級起，至衛生福利部將其公告為第四類傳染病之日止。 

三、工期展延或停工處理方式：(名詞定義、計算說明詳附表) 

(一)工程仍有部分進行者： 

1.考量工地採人員協力作業之配合方式且各項作業互為影

響，當日無法出工比率達 0.5 以上者，展延 1 日；未達

0.5 者，以該比率 2 倍計算展延日數，並逐日累加為展延

工期日數。 

2.廠商如認為非第三級疫情警戒期間影響工期逾前目計算

日數，得檢具相關事證另為申請，由機關本權責核實審

認。 

(二)工程全面停工者，經監造、專案管理廠商（單位）事實認定

後，報機關同意予以展延工期。 

(三)因展延工期所衍生之管理費用，依個案工程契約約定辦理；

契約未訂明者，因屬不可預見且無法合理防範之情事，機關

得參照工程會訂定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 4條第 8款第 4目

內容，核實給付廠商所需增加之必要實際費用，並由契約雙

方協議辦理契約變更。 

(四)契約雙方依案件特性(如無協力作業部分、為防疫或政策需

要之工程等)，認為不適宜依本處理方式辦理者，得自行協

議處理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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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個案因材料、設施、設備、國際技術人員之引進或臺灣本島

與離島間就前開事項之運輸受防疫措施影響，致影響工程進

行者，由機關依廠商提出之相關事實、理由、證據及個案契

約約定核實審認。契約未約定者，得參考工程會訂定之「採

購契約要項」及各類採購契約範本辦理契約變更。 

四、工程技術服務契約履約及財物採購兼具工程性質部分亦準用

本處理方式。 

五、工程技術服務契約履約內容涉及工程施工前期之可行性研究、

規劃或設計等工作，其已完成階段性成果並提送機關，惟因受

疫情影響審查進行者，由契約雙方協議辦理契約變更，先行支

付該部分工作費用之 80%，剩餘費用，於機關審查通過後依契

約約定給付。 

六、工程技術服務契約履約內容涉及配合工程進行者（監造或專案

管理）： 

(一)工程依本處理方式展延工期者，監造廠商或專案管理廠商增

加之服務費用，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

31 條及個案契約約定辦理；契約未訂明者，依上開規定並參

考工程會訂定之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第 4條第 9款採

甲式（超出『工程契約工期』之日數–因乙方因素增加之日

數）／工程契約工期之日數＊(監造服務費)＊（增加期間監

造人數／契約監造人數）。其中工程契約工期係指該監造各

項工程契約所載明之總工期；或採乙式依服務成本加公費法

計算，並由契約雙方協議辦理契約變更。 

(二)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計算技術服務費用者，如增加服務期間

之費用已依技術服務契約給付者，其工程依本處理方式計算

所增加之履約費用，不納入建造費用之計算範圍。 

七、本處理方式經工程會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3 日發函提供後，

個案尚未完成結算者，契約雙方仍得就核實認定有困難部分，

參考本處理方式核算展延日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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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COVID-19非第三級疫情警戒期間工程部分進行者工期展延計算說明 

項次 名稱 定義/證明文件 小計 備註 

A 當日無法 

出工人數 

1. 定義：為當日工地確診、居家隔

離或家庭照顧需求而無法出工之

合計人數。 

2. 證明文件：得以「確診者指定處

所隔離通知書」、「接觸者居家（個

別）隔離通知書」，或由廠商陳述

事實擬具居家隔離或家庭照顧而

無法出工人員名冊經工地主任

(或工地負責人)及廠商負責人共

同簽認並切結負責之文件為之。 

  

B 當日工地 

預計出工人數 

廠商提出申請由監造單位確認之當

日應施作工項合理出工人數。 
  

C 當日無法 

出工比率 

當日無法出工人數/當日工地預計

出工人數=(A/B) 
  

D 當日可展延日數 當日無法出工比率*2=(C*2)≤1   

備註 

1. 於履約期間內逐日將當日可展延日數累加，得出整體工程受影響程

度，而為整體工程「展延日數」之參考依據。 

2. 當日可展延日數不得逐日按工程會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 7 條履約期限

第 3款工程延期第 1目：「…。其事由未逾半日者，以半日計；逾半日

未達 1日者，以 1日計。」檢核。 

3. 個案工程如因關鍵作業人員或關鍵管理人員因疫情無法出工，致影響

工地大部分作業進行，以當日無法出工比率方式計算可展延天數，有

低估之情形者，廠商得舉證後由機關依本處理方式第 3 點第 1 款第 2

目核實認定。 

4. 當日工地預計出工人數，為廠商提出申請由監造單位確認之當日應施

作工項合理出工人數，例如由施工日誌及相關施工表報記載或推算之

預計出工人數、或依施工進度表之預計施工項目及數量按工率換算等

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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